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申请表
	姓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（照片）

	身份证号
	
	籍贯
	
	

	政治面貌
	
	健康情况
	
	

	学历及专业
	
	学 位
	
	

	外语程度
	语种：               交流能力：□ 文字   □ 语言
	

	擅长领域
	

	专业职称、职级及评聘时间
	

	工作单位（详至部门）及职务
	

	曾受聘担任

仲裁员情况
	受聘何仲裁机构
	专业分类
	专（兼）职
	聘任时间

	
	1.
	
	
	

	
	2.
	

	
	

	联系方式
	联系地址
	
	邮编
	

	
	电子邮箱
	
	手机
	

	
	QQ、微信号
	
	传真
	

	在相应

的条件

前作标记
	《仲裁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，仲裁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□ 1.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，从事仲裁工作
满八年的；

□ 2.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；

□ 3.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；

□ 4.从事法律研究、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；

□ 5.具有法律知识、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。

	个人简介

（工作简历、任职情况、

学习经历）
	

	代表性

成果
	成果名称
	出版刊物及发表时间
	本人贡献

	
	1.
	
	

	
	2.
	
	

	
	3.
	
	

	
	4.
	
	

	受奖惩

情况
	

	本人签名

（亲笔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昆明

仲裁委员会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登记机关

复核意见
	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